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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管理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展校外专业实践工作，保证专业实践效果和提高培养

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及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，充分的、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

要保证。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，必须参加不低于 6个月的校外专业实践。 

二、校外专业实践由承担专业学位教育的学院具体组织实施。各学院要提供和保障开展

专业实践的条件，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，包括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、集团、

公司等。学校对实践基地建设予以一定的支持。 

三、各学院要与校外实践基地单位共同制定具体的专业实践计划，开展专业教学和技能

训练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，维护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合法权益，确保其在实践期间的人身安全

和身心健康。 

四、各学院应当建立健全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制度，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，要

加强专业实践指导教师队伍建设，要建立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档案，定期检查专业实践情况，

处理专业实践中出现的有关问题，确保专业实践工作的正常秩序。 

五、学院要建立与基地所在单位经常性的专业实践信息通报制度。研究生到基地进行专

业实践前，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，增强其安全意识，提高研究生的自我防护能力。 

六、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当严格遵守学校和基地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。未经学

院批准，不准擅自离开校外实践基地所在单位。违反实践纪律的研究生应接受指导教师、学

院和基地所在单位的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，学院可责令其暂停专业实践，限期改正，并将

有关情况报送研究生院。 

七、各学院应当加强专业实践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协调有关职能部门、基地所在单位和其

他有关方面，共同做好专业实践管理工作，保证专业实践工作的健康、安全和有序开展。 

八、学校为研究生购买强制性意外伤害保险等相关保险，由学院具体落实。专业实践期

间研究生的医疗费用及人身伤害事故赔偿，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我校的有关办法处理。 

九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。 


